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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事后

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26 日收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公函【2017】0663 号《关于对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现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要求，公司就《问询函》中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持续经营能力 

1、2012 年至 2016 年，公司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分别为 0.23 亿元、-1.38

亿元、-3.46 亿元、0.29 亿元、-2.14 亿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连续五

年为负，盈利能力较差，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另外，公司 2016 年审计

报告中强调事项提到，公司截至 2016 年末累计未分配利润-5.40 亿元，未及时

清偿的银行逾期借款及民间逾期借贷本息 6.09 亿元，账外开具商业承兑汇票败

诉欠款本息 5658万元，且部分子公司业务处于停滞状态，上述事项导致会计师

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存在疑虑。2016 年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仅为 236.40 万

元，不足清偿逾期负债。请公司结合主营业务情况、资产负债状况、盈利能力、

现金流情况以及诉讼及立案调查相关影响，说明公司目前的持续经营能力情况，

并补充披露公司董事会改善持续经营能力的计划，以及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相关

举措，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 

公司最近五年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3.52 亿元、0.84 亿元、0.23 亿元、10.05

亿元、8.05 亿元；对应的营业总成本为 3.17 亿元、1.91亿元、3.22 亿元、9.92



亿元、8.89 亿元，可见最近五年中公司存在经营亏损的情形年度较多，亏损的

原因是由于银行贷款逾期而计提的大量财务利息、应收款项计提的坏账准备和被

法院起诉承担的预计负债导致的。 

公司最近五年的总资产分别为 9.03 亿元、11.26 亿元、8.74 亿元、10.08

亿元、9.43 亿元；而总负债分别为 3.53 亿元、3.64 亿元、8.25 亿元、9.04 亿

元、8.60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39.09%、32.32%、94.39%、89.68%、91.2%，可见

公司的债务负担较重，负债率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公司将采取逐步清偿债务，

减少债务总量，减轻债务负担的措施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状况。 

公司现行营业收入的构成主要是商业地产租赁和商品销售业务。商品销售业

务属于大宗商品销售，存在客户数量少，交易金额高，商品销售毛利率低，盈利

能力欠佳的特点；商业地产业务属于租赁行业，客户数量多，交易金额稳定，盈

利能力尚可。 

公司近五年的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分别为 242.64 万元、-250.64 万元、

197.99 万元、-50.58 万元、-41.36 万元，虽然公司 2016 年末的货币资金仅为

236.40 万元，但随着经营活动的增加，资金循环周转，在做好资金安排计划，

提高资金利用率的情况下，公司可在长期范围内保持经营稳定的状态。 

2016 年，为了尽快摆脱公司历史遗留问题的掣肘，公司通过积极追讨收回

了较多的应收债权，同时公司受到大股东的支持，公司的一部分债务得到了豁免，

减轻了公司财务负担。2017 年公司仍将通过积极应诉、与相关单位和个人开展

协商沟通，最大程度免除不应由公司承担的一切债务责任特别是连带清偿责任，

并推动公司相关企业正常运营，以确保公司自身利益和投资者的利益不受侵害。

由于公司贸易业务对公司实现扭亏为盈贡献甚微，公司将在保持商业地产租赁、

物业管理相关企业平稳运营同时，缩减贸易流通领域投入，探寻公司发展的新路

径，开辟新的利润增长点，包括把资金逐渐投向和参与 PPP产业投资基金以及不

良资产处置投资基金，以实现公司长远发展的战略目标。并且公司将加强公司治

理，完善内控制度建设以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 

二、关于财务情况 

2、年审会计师对公司 2016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其中导致保留意见的事项为哈尔滨物贸商城分公司和哈尔滨物华商

城有限责任公司截至审计报告日未提供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等会计核算资料，

会计师无法对上述分公司和子公司实施审计程序。（1）请公司进一步说明未能



提供上述公司会计核算资料的原因，未能如期完成审计工作的相关责任主体认

定情况，以及责任追究安排；（2）请公司对上述两公司业务、财务情况进行自

查，并尽快向会计师提供相关资料，由会计师对哈尔滨物贸商城分公司和哈尔

滨物华商城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专项审核，出具专项意见。 

回复： 

（1）公司由于未能偿还中国农业银行吉林市东升支行的银行借款，被该行

起诉于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公司支付借款本金和利息，在公司无法清偿债

务的状况下，法院将公司拥有的哈尔滨商业地产项目进行了依法拍卖，（详见于

2017年 2月 18日披露的《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讼进展情况公告》公告

编号：2017-012），哈尔滨物贸商城分公司和哈尔滨物华商城有限责任公司面临

生存问题，当地个别员工为了生计自发组织去当地主管部门、吉林中院申诉，很

多员工无法安心工作，尽管公司管理层做了大量工作，但分公司哈尔滨物贸商城

和子公司哈尔滨物华商城有限责任公司在财务工作衔接上还是出现了不及时的

问题。上述两家公司在年报审计期间只提供了财务报表、明细表及科目余额表，

未提供其他会计资料。 

（2）自公司 2000 年上市以来，哈尔滨二家公司每年在营业收入、利润等方

面为公司贡献较小，2016 年二家公司合计的资产、负债、营业收入、经营活动

现金流入等占公司整体相应指标的比率分别为 3.44%、3.61%、0.49%、0.51%，

财务影响有限，不会改变公司的整体财务状况。同时针对目前现状，公司进行了

详细的自查，了解到哈尔滨的两家公司由于历史原因，承担着近百名离退休员工

工资福利等费用，历史包袱较重。而被拍卖的房产使当地项目公司失去了项目收

入来源，项目公司员工的工资和离退休员工的费用支付收到严重影响。目前我公

司正积极与相关各方和当地有关部门进行沟通协调，极力避免申述现象变成不稳

定因素。努力安抚员工情绪，让他们尽快回归正常工作。公司承诺 2017 年 12

月 31日前将向会计师提供完整的会计核算资料，便于其实施审计程序。 

3、年报显示，期末已背书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未终止确认的金额为 10.23

亿元。（1）2015 年报显示，期末已背书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终止确认的金额为

10.23 亿元，与 2016 年期末已背书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未终止确认的金额完全

相同，请公司补充披露不同年度分类不同的原因；（2）请公司以列表的方式分

别补充披露 2015 年和 2016 年终止确认的应收票据所涉及的金额、业务背景、

交易对象等；（3）2016 年期末已背书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未终止确认的金额大



于公司期末应收票据余额 2.5 亿元，请公司说明原因；（4）根据财会[2006]18

号，企业应当设置“应收票据备查簿”，逐笔登记商业汇票的种类、号数和出

票日、票面金额、交易合同号和付款人、承兑人、背书人的姓名或单位名称、

到期日、背书转让日、贴现日、贴现率和贴现净额以及收款日和收回金额、退

票情况等资料。商业汇票到期结清票款或退票后，在备查簿中应予注销。请公

司以列表的方式补充披露 2016 年期末应收票据的以上述信息。请会计师对上述

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1）期末未终止确认商业承兑汇票发生额为零，因年报披露系统与《审计

报告》的表格格式不一致，误将《审计报告》中上年度的已终止确认金额 10.23

亿元误填入本期未终止确认金额，在年报披露复核过程中未能发现上述错误，导

致信息披露不准确，公司将对年报中的填报数据进行更正。 

（2）期末终止确认的已背书尚未到期的商业承兑汇票 

2016 年度终止确认已背书转让的应收票据 

出票人或背书人 出票日期 到期日期 金额 被背书人 用途 

天津天厚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 
2016-12-15 2017-6-15 8,778,108.69 

浙江古纤道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支付货款 

天津信达鑫贸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2016-12-15 2017-6-15 6,000,000.00 

浙江古纤道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支付货款 

天津金可莱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2016-12-15 2017-6-15 17,225,074.15 

浙江古纤道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支付货款 

宁波宝骏恒诚贸易

有限公司 
2016-12-26 2017-6-26 32,221,817.16 

浙江古纤道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支付货款 

宁波宝骏恒诚贸易

有限公司 
2016-12-26 2017-6-26 30,000,000.00 

浙江古纤道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支付货款 

宁波宝骏恒诚贸易

有限公司 
2016-12-26 2017-6-26 30,000,000.00 

浙江古纤道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支付货款 

宁波宝骏恒诚贸易

有限公司 
2016-12-26 2017-6-26 40,000,000.00 

浙江古纤道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支付货款 

希曦国际贸易（上

海）有限公司 
2016-12-26 2017-6-26 21,351,000.00 

绍兴勤立化纤

有限公司 
支付货款 

希曦国际贸易（上

海）有限公司 
2016-12-26 2017-6-26 20,455,750.00 

上海穆善金属

材料有限公司 
预付款 

希曦国际贸易（上

海）有限公司 
2016-12-26 2017-6-26 50,000,000.00 

上海穆善金属

材料有限公司 
预付款 

希曦国际贸易（上

海）有限公司 
2016-12-26 2017-6-26 50,000,000.00 

上海穆善金属

材料有限公司 
预付款 

合计   306,031,750.00   



2015 年度已背书转让终止确认的应收票据 

出票人或背书人 出票日期 到期日期 金额 被背书人 用途 

天津众鑫联谊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 
2015.11.25 2016.05.24 310,034,641.79 

上海隆岳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支付货款 

天津众鑫联谊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 2015.12.02 2016.06.02 73,910,000.00 

天津中智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第二

分公司 

支付货款 

上海兢辰贸易发

展有限公司 2015.12.02 2016.06.02 34,466,000.00 

天津中智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第二

分公司 

支付货款 

天津众鑫联谊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 
2015.12.02 2016.06.02 38,703,000.00 

江阴市奕蓓贸易

有限公司 
支付货款 

上海赢翔贸易有

限公司 
2015.12.02 2016.06.02 46,031,580.00 

天津永辰钢铁贸

易有限公司 
支付货款 

天津中智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第二

分公司 

2015.12.11 2016.06.11 14,980,000.00 
上海蒙新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 
支付货款 

上海赢翔贸易有

限公司 
2015.12.11 2016.06.11 47,600,000.00 

江阴市奕蓓贸易

有限公司 
支付货款 

上海兢辰贸易发

展有限公司 
2015.12.11 2016.06.11 25,930,000.00 

江阴市奕蓓贸易

有限公司 
支付货款 

上海兢辰贸易发

展有限公司 
2015.12.02 2016.06.02 8,450,000.00 

上海哈泰克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 
支付货款 

天津富捷投资有

限公司 
2015.12.18 2016.06.18 200,000.00 

江阴市奕蓓贸易

有限公司 
支付货款 

上海中资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2015.12.09 2016.06.09 1,063,780.00 

江阴市奕蓓贸易

有限公司 
支付货款 

武汉晋昌源经贸

有限公司 
2015.12.11 2016.06.11 1,255,500.00 

天津众鑫联谊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 
支付货款 

天津富捷投资有

限公司 
2015.12.11 2016.06.11 27,049,494.00 

天津众鑫联谊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 
支付货款 

天津富捷投资有

限公司 
2015.12.11 2016.06.11 57,300,000.00 

天津市广聚建龙

商贸有限公司 
支付货款 

天津富捷投资有

限公司 
2015.12.15 2015.06.15 3,024,252.50 

天津众鑫联谊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 
支付货款 

荣元商贸有限公

司 
2015.12.10 2016.06.10 5,499,100.00 

天津众鑫联谊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 
支付货款 

上海悦兴旅行社

有限公司 
2015.12.10 2016.06.10 300,000.00 

天津众鑫联谊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 
支付货款 

上海兢辰贸易发

展有限公司 
2015.12.16 2016.06.16 5,301,910.00 

上海哈泰克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 
支付货款 

天津中智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第二
2015.12.21 2016.06.21 80,000,000.00 

天津众鑫联谊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 
支付货款 



分公司 

天津众鑫联谊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 
2015.12.21 2016.06.21 52,969,000.00 

江阴市奕蓓贸易

有限公司 
支付货款 

天津众鑫联谊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 
2015.12.21 2016.06.21 2,096,560.00 

天津祺胜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支付货款 

天津众鑫联谊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 
2015.12.21 2016.06.21 45,919,000.00 

江阴市奕蓓贸易

有限公司 
支付货款 

天津中智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第二

分公司 

2015.12.21 2016.06.21 1,817,050.00 
上海隆岳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支付货款 

上海隆岳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2015.12.21 2016.06.21 85,034,641.79 

天津中智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第二

分公司 

支付货款 

天津众鑫联谊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 
2015.12.25 2016.06.25 36,312,000.00 

江阴市奕蓓贸易

有限公司 
支付货款 

天津众鑫联谊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 
2015.12.25 2016.06.25 17,978,000.00 

天津祺胜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支付货款 

合计   1,023,225,510.08   

（3）如（1）中所述原因，期末已背书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未终止确认金额

大于期末应收票据是由于公司在年报定期报告披露系统录入时，误将“期初终止

确认金额”录为“期末未终止确认金额”，公司在报告期内无期末未终止确认金

额。 

（4）公司已经设置应收票据备查薄，并将相应的信息记录在册。2016年度

期末应收票据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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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对

方

科

目 

银

行

承

兑

汇

天

津

市

斯

迪

2016-12-

29 

100,000,000

.00 

深

圳

骥

驰

国

天

津

天

厚

国

上

海

君

和

物

2016-12-

30 

济

南

鼐

拓

科

2017-3-

17 

2017-3-

29 

预

付

商

品

采

预

付

账

款 



票 欧

国

际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际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际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资

供

应

有

限

公

司 

贸

有

限

公

司 

购

款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天

津

天

瑞

宏

管

材

有

限

公

司 

2016-12-

29 

100,000,000

.00 

天

津

巨

金

峰

工

贸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天

津

天

厚

国

际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君

和

物

资

供

应

有

限

公

司 

2016-12-

30 

天

津

汇

财

缘

进

出

口

有

限

公

司 

2017-3-

17 

2017-3-

29 

预

付

商

品

采

购

款 

预

付

账

款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天

津

成

华

通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2016-12-

29 

20,000,000.

00 

上

海

大

钰

国

际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宁

波

宝

骏

恒

诚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君

和

物

资

供

应

有

限

公

司 

2016-12-

30 

天

津

汇

财

缘

进

出

口

有

限

公

司 

2017-3-

17 

2017-3-

29 

预

付

商

品

采

购

款 

预

付

账

款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天

津

成

华

通

商

贸

有

限

公

2016-12-

29 

30,000,000.

00 

上

海

大

钰

国

际

贸

易

有

限

天

津

信

达

鑫

贸

国

际

贸

易

上

海

君

和

物

资

供

应

有

限

2016-12-

30 

天

津

汇

财

缘

进

出

口

有

限

2017-3-

17 

2017-3-

29 

预

付

商

品

采

购

款 

预

付

账

款 



司 公

司 

有

限

公

司 

公

司 

公

司 

  
合

计 
  

250,000,000

.00 
                  

4、年报显示，2016 年 3 月公司子公司上海君和通过背书票据向 4家公司合

计预付款项合计 7.4 亿元，后由于协议未执行陆续收回其中约 7.3 亿元。（1）

请公司列表披露上述《贸易合作协议》的签订时间、涉及的预付款项支付时点、

收回时点、相关款项支付和收回的方式、后续合同执行情况、是否解除合同以

及解除的时点等。（2）公司称预付款项收回系上海君和总经理等主要经营管理

人员变更、未办理粮食经营许可证等原因。请公司补充披露上海君和总经理等

主要经营管理人员变更的具体时点、变更原因、变更前后的人员姓名、相关人

员变更与预付款项收回之间的具体因果关系等；以及粮食经营许可证的办理情

况，包括但不限于粮食经营许可证的基本情况、申办要求、许可经营项目内容、

办理机构、公司申请的时点、目前申办的最近进展等。（3）请公司说明没有粮

食经营许可证情况下，公司是否可以采购或经营相关粮食类产品。请会计师对

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1）孙公司上海君和向天津信达鑫贸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天津天厚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宁波宝骏恒诚贸易有限公司、希曦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支付

预付款项的内容如下： 

合同方 
合同金

额 

签订

时间 

预付

款时

间 

支付方

式 

款项收

回时间 

 
收回方

式 

合同

履行

情况 

是否

解除

合同 

天津信达鑫

贸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 

   

228,35

7,277.

52  

201

6 年

3 月 

201

6 年

3 月 

银行承

兑汇票

（67,00

0,000

元）和商

业承兑

汇票

（161,3

57,277.

52 元） 

2016 年

6 月~12

月 

 电汇转

账

（192,

357,27

7.52

元）和

商业票

据

（36,0

00,000

元） 

未履

行，预

付款

已收

回。 

否 

天津天厚国    201 201 银行承 2016 年  电汇转 未履 否 



际贸易有限

公司 

210,27

3,108.

69  

6 年

3 月 

6 年

3 月 

兑汇票

（60，

000，000

元）和商

业承兑

汇票

（15027

3108.69

元） 

6 月、12

月 

账

（1,49

5,000

元）和

商业票

据

（208,

778,10

8.69

元） 

行，预

付款

已收

回。 

宁波宝骏恒

诚贸易有限

公司 

   

152,22

1,817.

16  

201

6 年

4 月 

201

6 年

4 月 

商业承

兑汇票 

2016 年

12 月 

 

商业票

据 

未履

行，预

付款

已收

回。 

否 

希曦国际贸

易（上海）

有限公司 

   

150,00

0,000.

00  

201

6 年

4 月 

201

6 年

4 月 

商业承

兑汇票 

2016 年

12 月 

 

商业票

据 

未履

行，预

付款

部分

收回，

余款

81932

50 于

期后

收回 

否 

合计 

   

740,85

2,203.

37  

        

 

      

（2）上海君和主要经营管理人员自 2016 年 7月陆续发生变更，原总经理、

业务负责人、行政人事负责人等向公司提交辞职报告，辞职的原因为个人原因无

法继续为公司服务等，总经理由毛国臣变更为刘鑫。相关人员的变更与预付款项

收回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上海君和已向上海市虹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了《食品经营许可证》的

申请，递交了申请材料，接受相关部门对公司现场的检查，审核粮油仓库的环保、

消防、卫生等储存要素，并数次按照相关部门要求补充了申请材料，终于于 5

月 11日获得了第 3101 号受理凭证，目前正在等待相关部门审批颁发特许经营许

可证。 

（3）粮油经营属于特许行业，需要取得特许经营许可证才能从事相关行业

的经营，公司如果没有办理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粮食经营许可证，也将无法



取得税务部门核准增项的食品产品税目，即无法开具粮油产品的增值税发票，从

而导致粮油产品业务无法开展。 

5、年报显示，期末预付款项余额为 3.2 亿元，其中包括电汇支付预付款合

计约 1.9 亿元，商业承兑汇票支付合计约 1.2 亿元。（1）请公司补充披露，截

至目前，上述预付款项涉及合同的执行情况，包括货物交付情况以及款项支付

情况，是否存在撤销交易等情形。如存在相关交易无法进行的情况，是否存在

预付资金收回风险。（2）公司向供应商以电汇方式预付货款，是否存在占用上

市公司资金的风险，是否存在货物未能按期交付的风险，并说明公司的风险管

理措施。（3）2016 年底公司以电汇方式预付山东齐商货款合计约 9400 万元，

但由于公司尚未取得粮食经营许可证，相关贸易尚未进行。请公司说明上述业

务的开展是否符合公司的经营范围和相关业务许可规定，说明公司在明知尚无

粮食经营许可的情况下，仍然预付现金货款，是否考虑到了相关经营风险，是

否存在供应商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问题。（4）公司 2016 年 5 月以电汇 9985 万

元预付给天津金可莱，2016 年 12 月收回对方背书转让的商业承兑汇票 1723 万

元，截至 2016 年末贸易未进行。请公司说明该交易以电汇支付，以商业承兑汇

票收回部分款项，且半年内未进行交易的原因，是否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

情形。请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1）公司 2016 年度预付账款余额 32,112.52 万元，主要是孙公司上海君和

物资供应有限公司预付的商品采购款，预付款项相关的合同正在履行中，预付款

项用作贸易合同结算资金，货物交付与款项结算同时进行。目前不存在撤销交易

等情形，如若存在公司将采取措施把相应款项追讨回收,因此不存在预付资金收

回风险。 

（2）风险管理措施：公司对于未能履行合同的供应商，将增加经营范围，

转变贸易品种，尽可能使合同得到履行；如若出现贸易风险或者公司迫于资金需

求，公司将与供应商协商，将前期预付的款项进行收回处理，不致使公司的利益

受到损失，如若出现利益受损的情形，公司将采取法律措施，维护公司利益；对

于正在履行合同的供应商截止目前预付款项已用作贸易结算款项。 

（3）公司预付山东齐商货款 9400万元，是基于贸易采购合同的约定，是按

照相应的条款将款项先行预付。前期公司对粮食经营许可申请预计不足，对申请

批复程序未能充分理解，将批复程序想像过于简单，忽视了实际申请操作难度。



公司考虑了预付山东齐商货款的经营风险，准备了相应的经营风险防护措施。公

司执行严格的经营管理制度和资金管理制度，不允许存在供应商占用上市公司资

金的情形。 

（4）公司以电汇方式向天津金可莱支付款项 9985万元，以商业承兑汇票方

式收回 1723 万元款项，半年内未进行交易，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由于用作交易商品的金属镍存在市场价格波动风险大，购买商品客户未能与公司

签订销售合同的情况下，进行交易采购商品可能导致库存增加，占用公司资金，

面临销售亏损的可能，故合同没有得到履行。 

6、公司在没有粮食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签署多笔采购合同，并通过商业

承兑汇票或现金预付大额货款，且存在预付现金后，由于未能开展交易而收回

商业承兑汇票的情况。（1）请公司说明上述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是否存在占用

上市公司资金、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2）请补充披露公司采购协议的签

署以及预付款支付等事项，是否履行了内部决策程序、相关内部决策程序的具

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决策人员、决策内容、决策作出时点、决策依据等；（3）

请补充披露公司的资金风险控制措施及执行情况，并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 

（1）预付大额货款的情况符合公司的经营管理制度，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

资金、侵害上市利益的情形。 

（2）公司签署采购协议以及支付预付款的事项履行了内部决策程序，严格

执行了内部控制制度程序，经过了公司管理层的特别审批，并将应披露的贸易合

同事项进行了详细披露。 

公司于 2016 年年内，在位于公司深圳办公地点数次召开总经理办公会的形

式对预付款项履行决策程序，参会人员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高管、相关部门

负责人等，表决通过同意和几家公司签订采购合同并预付部分采购款的议案。决

策依据是扩大公司的贸易业务量，增加公司的营业收入，加强资金周转，改善公

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3）资金风险控制措施：①筹资活动中采取的控制措施 

筹资方案策划风险，公司采取的措施：首先，加强公司财务和预算编制人员

的培训和再教育，不断提升员工的从业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其次，加强公司各

部门之间的交流与沟通，鼓励更多的部门局能够参与到筹资方案策划过程中，以

增强筹资方案的科学性、全面性、合理性；最后，建立数据库，将公司历史研究



数据和经济研究数据计入数据库中，为公司策划筹资方案提供充足的数据支持。 

筹资方案论证和审批风险，公司着手于下述方面：一方面，公司各部门均参

与到筹资方案论证过程中，增强各部门的宣传，使各部门认识到筹资方案论证的

重要性，从而积极参与到筹资方案论证行列中；另一方面，完善分级审批制度，

公司以分级审批制度为依据，严格按照审批制度中审批程序执行筹资方案审批工

作。同时，加强对公司筹资方案论证和审批的监督，规避论证和审批过程中薄弱

环节。 

②投资活动中采取的控制措施 

1．公司投资活动偏离企业发展需求时，公司将采取的措施：一是结合公司

的特点和发展需求，明确投资方向和目的；二是加大对投资活动的监督管理，及

时发现公司投资过程中的风险漏洞，之后及时予以处理；三是公司应立于自身规

模和实力的基础之上开展投资活动，确保公司能够承受住投资带来的经济压力。 

2．投资方案论证和审批风险时。公司将着手于下述措施：一是建立健全的

资产保管制度，加大资产保管制度落实力度；二是组织高素质、高质量人员构建

项目监督管理团队，实现对投资方案策划和执行的定位跟踪，以确保投资方案高

效性职能得以充分发挥，为公司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打下坚实的基

础。 

③经营活动中存在的风险及其控制措施：首先，构建完善的全面预算体系，

加大预算管理力度。同时，公司凭借全面预算体系，严格按照预算方案进行资金

合理配置，最大限度上发挥资金使用价值；其次，加强对财务收支的审批，建立

资金审批制度，其中资金审批制度必须对资金审批人员、业务经办作出要求，以

规避资金私自挪用现象的发生；最后，注重对资金使用过程的监督，保证资金使

用的有效性。 

目前公司资金风险控制措施得到充分实施，未出现明显缺陷和漏洞，内部控

制制度相关规定在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内部控制。 

7、公司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 2.81 亿元，计提坏账准备 2.31 亿元。（1）

请公司补充披露对深圳金华润 7170 万元其他应收款、对湖南花垣县通华锰合金

冶炼厂 7018 万元其他应收款、大陶精密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5800 万元其他

应收款、原股东易明超及陈保华 3750 万元其他应收款等所有 1000 万元以上的

其他应收款的形成原因、计提坏账的依据。（2）公司 2017 年 1 月收回湖南成

城欠款 1200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未再计提坏账准备也未冲回坏账准备的原因，



说明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3）应收中创正拓 1526 万元，因存在

争议，已全额提坏账准备，请说明上述款项的业务背景、支付时点、支付方式、

该公司不承认该款项的具体原因、目前资金去向，以及其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等。请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1）1000万以上其他应收款的相关信息 

单位名称 期末金额 坏账准备 
计提

比例 

形成

原因 

计提坏账

依据 

湖南花垣县通华锰合

金冶炼厂 
70,319,853.64 70,319,853.64 100% 

购销

业务

往来

欠款 

存在减值

迹像，判断

为坏账。 

深圳市金华润科技有

限公司 
71,699,400.00 71,699,400.00 100% 

购销

业务

往来

欠款 

存在减值

迹像，判断

为坏账。 

大陶精密科技（香港）

股份有限公司 
58,000,000.00 17,400,000.00 30% 

股权

受让

款退

回 

存在减值

迹像，依据

账龄分析

法计提。 

原股东易明超及陈保

华 
37,500,000.00 37,500,000.00 100% 

收购

公司

时原

股东

承诺

收回

原往

来单

位的

欠款 

存在减值

迹像，判断

为坏账。 

中创正拓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15,266,110.00 15,266,110.00 100% 

预付

款项

转入 

存在减值

迹像，判断

为坏账。 

湖南成城精密科技有

限公司 
12,000,000.00 6,000,000.00 50% 

垫付

的湖

南成

城银

行资

金 

存在减值

迹像，依据

账龄分析

法计提。 

合计 264,785,363.64 218,185,363.64       



（2）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对湖南成城的欠款 1200万元进行减值测试，判断

应收款项不存在减值迹像，债务人已于审计日前将上述款项进行了清偿，资产负

债表日应收款项的可回收金额不存在低于账面价值的可能，应收款项的未来现金

流量现值与可回收金额相等。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的要

求，没有计提减值坏账准备。 

（3）公司孙江西富源贸易有限公司 2013 年度与中创正拓签订贸易采购合

同，并履行合同条款预付了 1526 万元货款，用作商品采购预付款，后由于中创

正拓绕过江西富源与江西富源的客户直接进行交易，公司对其行为进行了谴责，

与其沟通未能获得回复的情形下，将预付商品采购款进行调整转入应收款项，并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要求，按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对其全额

计提坏账准备，并记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损失。中创正拓与本

公司以及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8、年报披露，本期期末应收账款 1.82 亿元，同比增加 1220.37%，系加大

商品销售业务而增加的客户信用赊销款；本期期末预付款项 3.21 亿元，同比增

加 538.41%，系加大商品采购量向供应商预付的货款。（1）请公司补充披露销

售收入确认政策、信用政策、回款周期、采购付款及发货后续安排等；（2）请

结合同行业上市公司货款收付情况，说明公司所属行业货款支付和销售回款的

商业惯例，公司存在大额应收和预付款项，是否符合商业惯例。请会计师对上

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1）收入的确认政策：本公司在签订销售合同，根据合同规定，收到货款

或取得收款权利，将商品货权（货权转移证明或出库单）单据加盖公司印章并交

付给购货方后，确认收入的实现。如：公司与客户签订销售合同后，收到客户的

货款或赊销确认为应收账款，并将商品的所有权转移给对方，开具商品销售发票

和货权转移证明给客户，完善全部商品所有权转移手续后，公司正式确认为收入。 

公司对客户采取的信用政策： 

“本公司的销售，由业务人员积极主动进行市场调查，了解市场需求信息，

初步确定销售对象和销售商品的种类。 

业务人员将了解到的信息与供应商所能提供的商品内容进行对比，确保所销

售商品有充分的货源，价格方面有相应的差价，同时，将上述信息报业务部经理，

业务部经理和业务经理共同向总经理报告。 



总经理再次对需方进行调查、了解，对需方的信誉程度，支付能力，公司规

模进行分析判断，并决定以下事项： 

一、按需方的支付能力等，确定是否销售。 

二、欠款销售时，业务人员与业务部经理共同确定客户的信用额度、收款方

式等，包括赊销金额、收款时间、销售价格等，出现违约时所采取的相关措施等。” 

回款周期： 

“主要依据公司与客户签订的商品销售合同及条款是否明确进行约定，如果

没有约定，公司将采用信用政策的内容予以确定，执行公司的信用政策并对有关

回款周期作出详细的安排。” 

采购付款的规定： 

“支付购货款时，由业务部门根据《供货合同》规定的付款条件，制作付款

申请，报财务部审核，财务部审核无误后，报总经理审批，业务部交财务部，财

务部按总经理批准的意见办理付款业务” 

发货后续安排： 

货物是由第三方仓库管理，本公司在发货安排时，将加盖公司印章的商品货

权转移单据（包括货权转移证明书、物权转移确认单<交接清单>、出库单等）交

付给购货方后，作为本公司货物转移完成。 

（2）公司所属行业的货款支付和销售回款符合公司的经营管理制度的规定，

履行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决策程序，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公司没有参

照同行业的经营模式，无法判断是否符合商业惯例。 

9、关于现金流问题。（1）年报披露，本期吸取自然人股东投入的资本，

新增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3.14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筹资活动现金流所

涉事项基本情况，包括公司决策程序、资本变动情况、投资资金到账的具体时

点及方式等。（2）年报显示，公司本期收到的其他单位往来款 2.14 亿元，支

付其他单位往来款 1453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相关明细及形成原因，包括但不

限于收付对方名称、具体业务、资金收支到账时点、支付方式，以及公司与收

支对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等。请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1）报告期内，公司孙公司深圳市鼎盛泰盈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吸收自然人股东



黄俊翔投入的实收资本人民币26万元，出资比例为4.96%，公司将上述数据记入

现金流量表中进行了核算，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

313,562.79 元。 

（2）收到其他单位往来款项 

单位名称 金额 具体业务 到账时间 
支付方

式 

关联关

系 

天津信达鑫贸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192,357,27

7.52 

预付款收

回 

2016年

6~12月 
电汇 

非 关联

方 

深圳市中资联投资有限公

司 

3,421,448.

36 
往来款项 

2016年

1~12月 

电汇和

现金 

非 关联

方 

各租户 
2,002,962.

81 

委托代征

税款 

2016年

1~12月 

电汇和

现金 

非 关联

方 

天津天厚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1,495,000.

00 

预付款收

回 
2016年 6月 电汇 

非 关联

方 

北京华创瑞业管理有限公

司 
425,000.00 往来款项 2016 年 1 月 转账 

非 关联

方 

北京智信达广告策划有限

公司 
584,933.65 往来款项 2016 年 5 月 转账 

非 关联

方 

北京佳隆房地产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 
495,161.73 

租赁保证

金 
2016 年 8 月 转账 

非 关联

方 

其他单位 
14,054,318

.11 
往来款项 

2016年

1~12月 
电汇 

非 关联

方 

合计 
214,836,10

2.18 
        

支付其他单位往来款项 

单位名称 金额 具体业务 支付时间 
支付

方式 

关联关

系 

深圳市中资联投资有

限公司 
3,565,220.00 支付往来款 2016年 12月 电汇 

非关联

方 

国税局代开发票 2,880,369.42 

其他应付款

-委托代征

税款 

2016 年 1~12

月 
电汇 

非关联

方 

吉林市房产供热管理

处中心收费所 
966,020.50 

2016 年度供

热费 
2016年 12月 电汇 

非关联

方 

吉林市物华物业服务

有限责任公司 
462,866.00 支付物业费 2016年 12月 电汇 

非关联

方 

深圳市福田区亮记发

商店 

     

351,700.00  
偿还欠款 2016 年 2月 现付 

非关联

方 

北京国泰洛克珠宝商

城有限公司 

     

425,000.00  
支付往来款 2016 年 1月 转账 

非关联

方 

北京华创瑞业管理有

限公司 

     

500,000.00  
支付往来款 2016 年 5月 转账 

非关联

方 



北京华创瑞业管理有

限公司 

     

450,000.00  
支付往来款 2016 年 8月 转账 

非关联

方 

中和兰深圳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260,000.00  
支付往来款 2016 年 1月 电汇 

非关联

方 

深圳市中资联投资有

限公司 
1,995,000.00 支付往来款 2016 年 4月 电汇 

非关联

方 

刘鑫 
     

232,966.00  
偿还欠款 2016年 12月 

电汇

和现

付 

非关联

方 

其他单位 
   

2,444,458.06  
支付往来款 

2016 年 1~12

月 
电汇 

非关联

方 

合计 

  

14,533,599.9

8 

        

10、年报披露，公司为关联方武汉晋昌源经贸有限公司进行担保，涉及金

额 3.31 亿元。请公司结合武汉晋昌源经贸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控制关系、业

务情况等说明其与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的具体情况。请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

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武汉晋昌源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晋昌源”）是公司全资子公司吉

林成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成城能源”）的参股公司贵州贵聚能

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贵聚”）的控股子公司，吉林成城能源对贵州贵聚

的出资比例为 33.33%（贵州贵聚的另一个股东为彭秋园，其出资比例为 66.67%，

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贵州贵聚对武汉晋昌源的出资比例为 98%。 

吉林成城能源能对贵州贵聚实施重大影响，但不具有控制力，该公司的经营

管理由其自行负责，公司根据年度的审计报告判断其经营状况，并对有关事项进

行指导和完善，包括对武汉晋昌源经贸有限公司实施影响等。 

武汉晋昌源经贸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商品销售的贸易公司，公司除了向

武汉晋昌源账外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和向其提供担保 3.31亿元的事项外，与公司

不存在其他业务合作关系。 

三、主营业务情况 

11、年报披露，2016 年度，公司商品销售业务实现收入 7.87 亿元。公司前

五大客户合计实现收入 6.38 亿元，占公司全部营收的 79.22%；前五大供应商合

计采购金额 6.53 亿元，占公司全部成本的比例为 82.98%。（1）请公司举例说

明上述商品销售业务的收入确认政策；（2）请公司补充披露前五大客户和前五



大供应商的名称、交易的具体内容、资金及货物的流转情况等。 

回复： 

（1）收入的确认政策：本公司在签订销售合同，根据合同规定，收到货款

或取得收款权利，将商品货权（货权转移证明或出库单）单据加盖公司印章并交

付给购货方后，确认收入的实现。如：公司与客户签订销售合同后，收到客户的

货款或赊销确认为应收账款，并将商品的所有权转移给对方，开具商品销售发票

和出库单给客户，完善全部商品所有权转移手续后，公司正式确认为收入。 

（2）前五大客户相关资料 

客户名称 营业收入 销售商品名称 结算状况 

绍兴赫立进出口有限公司 227,833,333.56 乙二醇 
应收账款

164,400,000元 

天津众鑫联谊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154,175,790.48 

丁苯胶、聚乙

烯 

应收账款

10,394,735.01

元 

上海中齐贸易有限公司 85,757,125.26 电解镍 

应收账款

5,175,708.28

元 

天津宗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85,498,369.35 锌锭 结算完毕 

山西兆丰信远物资经销有限公

司 
84,466,674.59 锌锭 

结算完毕 

合计 637,731,293.24     

前五大供应商资料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 采购商品名称 结算状况 

浙江古纤道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248,516,807.55 乙二醇 

结算完毕 

江阴市奕蓓贸易有限公司 148,983,605.24 丁苯胶、聚乙烯 结算完毕 

深圳市思贝克工业发展有限

公司 
85,738,610.74 电解镍 

结算完毕 

福建盈和实业有限公司 85,494,373.63 锌锭 结算完毕 

中民阳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84,418,912.29 锌锭 结算完毕 

合计 653,152,309.45     

12、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

告的内容与格式（2016 年修订），“对于占公司营业收入或营业利润 10%以上

的行业、产品或地区，应当分项列示其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毛利率，并分析

其变动情况。对实物销售收入大于劳务收入的公司，应当按行业口径，披露报

告期内的生产量、销售量和库存量情况。”请公司对贸易业务中的相关产品按

规定予以披露。 



回复： 
销售商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变动分析 

乙二醇 227,833,333.56 226,474,358.75 0.60% 无 

锌锭 169,965,043.94 169,913,285.92 0.03% 无 

聚乙烯 143,781,055.47 138,634,678.04 3.58% 无 

电解镍 85,757,125.26 85,738,610.74 0.02% 无 

精对苯二甲酸 22,483,297.74 22,042,448.80 1.96% 无 

合计 649,819,855.97 642,803,382.25     

四、其他信息披露问题 

13、年报显示，公司为华阳投资银行承兑汇票进行抵押的事项已消除，但

资产抵押登记未消除。请公司说明相关抵押登记未消除的原因，并补充披露上

述事项所涉业务背景、截至目前的进展情况、未来的安排，并核实公司与华阳

投资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回复： 

公司未消除资产抵押登记状态是由于该抵押担保事项结束时公司未收到相

关银行的通知，被担保方也未通知具体进展，没有出现逾期的情形，公司以为担

保事项结束后，资产抵押登记状态会自行完成消除，无需公司再进行解除。 

业务背景：中国华阳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阳控股”）原为公司

战略合作单位，拟通过战略合作，加强公司商业地产开发、进出口贸易业务的合

作与交流；当公司有担保需求时，华阳控股可对公司提供相同的担保额度。 

目前公司与华阳控股沟通资产抵押的事项，拟共同一致完成消除抵押事项手

续。经核实：华阳控股不是公司的直接或间接持有人或公司持有人的关联方、控

股子公司和附属企业，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14、请公司说明对黄海波等 2.3 亿元账龄超过 1 年以上的其他应付款形成

的原因，并补充披露上述款项所涉及的业务背景、目前的进展情况以及后续的

安排等。 

回复： 

债权人名称 期末金额 形成的原因 业务背景 目前进展 后续安排 

黄海波 111,455,117.50 
非金融机构

借款本息 

银行借款的还

旧借新 

与债权人协

商减免债务 
依据协商结果 

谌荻 35,244,658.76 
非金融机构

借款 

银行借款的还

旧借新 

与债权人协

商减免债务 
依据协商结果 

胡伟云 31,755,341.24 
非金融机构

借款 

银行借款的还

旧借新 

与债权人协

商减免债务 
依据协商结果 

姚得州 14,378,373.33 商票赔偿损 账外开具商票 与债权人协 依据协商结果 



失 的诉讼损失 商减免债务 

万兴 11,955,919.44 
商票赔偿损

失 

账外开具商票

的诉讼损失 

与债权人协

商减免债务 
依据协商结果 

湖北厚发矿产品

有限责任公司 
5,905,355.55 

商票赔偿损

失 

账外开具商票

的诉讼损失 

与债权人协

商减免债务 
依据协商结果 

湖北中融盛源投

资有限公司 
5,852,834.72 

商票赔偿损

失 

账外开具商票

的诉讼损失 

与债权人协

商减免债务 
依据协商结果 

武汉天工天成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 
5,846,709.72 

商票赔偿损

失 

账外开具商票

的诉讼损失 

与债权人协

商减免债务 
依据协商结果 

湖北省蒲阳路桥

工程有限公司 
5,048,215.00 

商票赔偿损

失 

账外开具商票

的诉讼损失 

与债权人协

商减免债务 
依据协商结果 

其他应付款-深

圳市福田区亮记

发商店 

3,485,475.00 往来借款 补充流动资金 
与债权人协

商减免债务 
依据协商结果 

其他应付款-深

圳市罗湖区福华

商店 

2,465,905.00 往来借款 补充流动资金 
与债权人协

商减免债务 
依据协商结果 

吉林省东勘建筑

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2,412,188.89 
商票赔偿损

失 

账外开具商票

的诉讼损失 

与债权人协

商减免债务 
依据协商结果 

合计 235,806,094.15         

15、公司存货账面价值 4917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相关存货的

具体内容、形成时间和形成原因，以及存货目前的状态和未来的发货

安排等。 

回复： 

2016年末存货余额 4,917.15万元，其主要存货为库存商品，余

额为 4,763.03 万元，库存商品是孙公司上海君和采购用作销售的待

售商品，主要商品为化工原料乙二醇、木材、板材、方料等。上述商

品存放于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兴狮物流有限公司上海上港物

流，等共五家物流公司的仓库内，上述库存商品在会计师事务所进驻

现场审计期间已经销售，商品已经转移给客户，货款也已收回。 

16、“其他关联方”中与本企业关系公司均用“其他”表述，请

公司补充披露具体关系类型。 

回复： 
其他关联方名称 其他关联方与本企业关系 

赛伯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大股东的控股股东 

北京东方绿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大股东的股东 

深圳市中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原控股股东 



湖南成城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原控股股东的参股公司 

成清波 原公司董事长 

 

特此公告。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6 月 10 日 


